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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與生成式AI 

 人工智慧 

 1956年達特矛斯會議：讓機器能模擬人類的學習行為和智慧，並嘗
試使機器可以理解人類的語言、抽象概念，甚至能自我進步，以解決
人類的各種問題 

 Rule base、類神經網絡、專家系統、Deep Blue 

 2006年深度學習、2016年AlphaGo 

 早期的人工智慧是選定特定領域，尤其是封閉領域，會有特定的結果作
為判斷的依據，例如：西洋棋，在遊戲規則的限制下，只要算力足夠，
可以透過暴力的方式，將每一步所有後續的可能走法全部演算出來，得
到最正確解，而圍棋則被視為這個範疇中最難有技術突破者，因為選擇
過多，即令依現在的算力，亦無法算出全部的走法，但換個思維不求最
好，只求相對好，計算到20、30、40步之後的相對好點，人類就贏不了 

 



AI與生成式AI 

 生成式AI處理的是開放的問題，就是在無限種可能中，生成相對適合的 

 GPT 

 維基百科：基於轉換器的生成式預訓練模型（英語：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s，GPT）是一種大型語言模型（LLM），
也是生成式人工智慧的重要框架。首個GPT由OpenAI於2018年推出。
GPT模型是基於Transformer模型的類神經網路，在大型未標記文字
資料集上進行預訓練，並能夠生成類似於人類自然語言的文字。 

 Emergent Abilities of LLM 

 LLM+Big Data可能會出現生成式AI在其他資料量較少的領域，也能
具有相當的預測、生成能力，像某些我們認為具有語言天賦的人可以
掌握7、8種語言，除了語言的學習技巧之外，對於多種語言的掌握，
也有助於降低學習另外一種新語言的時間 



CC BY Pregowska A and Osial M (2021) What Is A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And Why 
Do We Need It?. Front. Young Minds. 9:560631. doi: 10.3389/frym.2021.56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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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We Need It?. Front. Young Minds. 9:560631. doi: 10.3389/frym.2021.560631 



https://mriquestions.com/what-is-a-neural-network.html 



生成式AI與傳統軟體、資料庫的不同 

 技術背景 

 傳統軟體多基於規則及演算法設計，資料庫服務利用結構化查詢與索引優化；
LLM則是基於深度學習的Transformer架構，讓模型學習語言模式與知識規
律，而非記憶特定資料 

 所需資料屬性 

 傳統軟體、資料庫所蒐集或利用相關資料時，以「結構化」的資料為原則，
重要在資料的正確性；LLM需要巨量非結構化的資料，資料的廣度與多樣性
為LLM具有一般性用途的關鍵 

 製作或訓練過程 

 軟體的關鍵在於程式與演算法的建構及改良，資料庫服務則在於資料的內容
及更精準地提供資料；LLM目前則係以模型的建立（需要巨量、多元資料進
行Pre-Training）、累積更龐大的參數規模及不斷地優化參數作為其關鍵 

 



生成式AI與傳統軟體、資料庫的不同 

 應用服務 

 傳統軟體注重的是功能，資料庫服務則強調資料存取與呈現，著重在
穩定性與一致性；而LLM更多是生成式應用，能根據上下文語意動態
生成內容，表現更具靈活性與創造性 

 軟體所不具備的功能、資料庫所未蒐羅的資料，即無法給予使用者相
應的回應；LLM則因以自然語言的處理為主，能夠由「關聯性」猜測
使用者的需求，而生成出相對依據其「關聯性」（即巨量的參數）所
認為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回應，因此，LLM並不是回應以正確的答案，
在沒有特別限制的情形下，是以生成依據上下文可能會是使用者想要
的回應 

 「微調」（fine-tuning）與「RAG」（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檢索增強生成）為目前經常用於提高正確性的方式 



 LLM的預訓練與資料庫的建置完全不同 

 原始句子：例如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 拆解成詞 (Tokenization)：把句子切成一個個
小塊，例如 To、be、or、not… 

 變成數字 (Embeddings)：每個詞都換成電腦
能懂的數字。 

 將這些數字放進像人類大腦神經網絡的類神經
網絡中，並建立參數間各種強弱關聯性連結，
亦即，大型的類神經網絡存有許多參數（像大
腦中的神經元），參數間強弱關聯性會受到資
料訓練的影響 

 因應輸入的問題，依據上下文不斷的較高關聯
性的運算生成輸出成果 





生成式AI對著作權領域的衝擊 

 權利保護層面 

 應用生成式AI產出的成果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 

 將既有著作透過生成式AI生成其他成果，該等成果是否受著作權法保
護？ 

 人類的創作+生成式AI，著作權保護的範圍如何判斷？ 

 如何證明是人類的創作成果？ 

 授權層面 

 生成式AI所需的大量訓練資料，若為著作，是否需要取得授權？取得
授權的成本與方式 

 生成的成果利用是否需取得授權？開源的AI授權規範的遵守？  

 將他人著作輸入生成式AI服務進行生成，需要取得什麼樣的授權？ 



生成式AI對著作權領域的衝擊 

 合理使用層面 

 訓練資料的利用是否符合合理使用的基準？ 

 應用生成式AI時取用他人著作作為素材，是否符合合理使用規範？ 

 利用他人的模型訓練自己的模型，在違約的情形，是否構成合理使用？ 

 侵權層面 

 訓練資料含有未經合法授權的著作，據此訓練出來的生成式AI模型，
單純導入該模型進行使用，是否會構成侵權？ 

 前述生成式AI模型所生成出來的成果對外利用，是否會構成侵權？ 

 生成式AI生成成果偶然的近似，是否會構成著作權侵害？是否會涉及
刑事責任（有無侵權故意）？ 

 著作權侵害（抄襲）的判斷標準是否受到生成式AI影響而改變？ 



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1111031 

 一、依我國著作權法第3條第2款及第10條規定，著作人指創作著作之人，
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換言之，著作必須係以自然人或法人
為權利義務主體的情形下，由自然人所為的創作，方可能受到著作權的
保護。…… 

 (一)第一種是「以人工智慧為工具的創作」，也就是人類有實際的創意
投入，只是把人工智慧(例如：繪圖軟體)當作輔助工具來使用，在這種
情形依輔助工具投入創作者的創意而完成的創作成果仍可以受著作權保
護，著作權則由該投入創意的自然人享有，除非有著作權法第11條及第
12條之情形。 

 (二)第二種是「人工智慧獨立創作」，也就是人類並無實際的創意投入，
完全是由AI的演算功能獨立進行完成創作，此時由於AI並非自然人，沒
有人類精神文明的投入，其創作完成成果自然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著
作，原則上無法享有著作權。 



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1121229 

 至於所詢將攝影的照片透過AI繪圖軟體將照片卡
通化，或套用濾鏡對照片進行光影、調色、模糊、
黑白等各項影像效果之調整後(依您來信所述，
皆為電腦演算，僅係演算法不同)產生之圖像，
是否另為原照片之衍生著作，而獨立受著作權法
保護，需視該利用電腦演算法所生成的圖像有無
人類實際的創意投入而定，如有人類有實際的創
意投入，只是把電腦演算工具(例如：繪圖軟體)
當作輔助工具來使用，完成的創作成果仍可以受
著作權保護：惟如無人類實際的創意投入，完全
是由電腦演算功能獨立進行完成創作，該AI繪圖
軟體演算之成果不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原
則上無法享有著作權。(併請參考本局電子郵件
1110502b之說明) 



AI生成的圖片仍然可
能因為人類創作活動
的投入而受著作權法
保護，不要直接假定
看起來像AI生成的圖
即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例如：以自己拍攝的
照片輸入生成式AI進
行修改，仍然可能受
著作權法保護，該生
成的成果若為他人所
使用，仍有可能侵權 

若使用生成式AI自行
生成，請保留使用的
紀錄，以降低被認定
故意侵權的風險 



Amazon KDP Content Guidelin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content (text, images, or translations) 

We require you to inform us of AI-generated content (text, images, or translations) when you 
publish a new book or make edits to and republish an existing book through KDP. AI-generated 
images include cover and interior images and artwork. You are not required to disclose AI-assisted 
content. We distinguish between AI-generated and AI-assisted content as follows: 

 

AI-generated: We define AI-generated content as text, images, or translations created by an AI-
based tool. If you used an AI-based tool to create the actual content (whether text, images, or 
translations), it is considered "AI-generated," even if you applied substantial edits afterwards. 

AI-assisted: If you created the content yourself, and used AI-based tools to edit, refine, error-check, 
or otherwise improve that content (whether text or images), then it is considered "AI-assisted" and 
not “AI-generated.” Similarly, if you used an AI-based tool to brainstorm and generate ideas, but 
ultimately created the text or images yourself, this is also considered "AI-assisted" and not “AI-
generated.” It is not necessary to inform us of the use of such tools or processes.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verifying that all AI-generated and/or AI-assisted content adheres to all 
content guidelines, including by complying with all applicabl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人工智慧治理與著作權的關係 

 歐盟《人工智慧法》 

 第53條規範GPAI訓練資料的透明度義務，GPAI供應商（像是OpenAI
的GPT、Google DeepMind的Gemini、Anthropic的Claude等）在
向歐盟市場提供模型時，必須向主管機關公開「足夠詳細的訓練資料
摘要」。訓練資料摘要需包括主要原始資料來源類型（如文字、圖片、
資料集），描述組成及代表性 ，讓外部權利人（如著作權人、個資當
事人）能辨識是否涉及其權益，便於權利人行使「Opt-out」等權利，
或追溯模型來源。 

 未來LLM的提供者（並沒有排除開源的LLM）若在歐盟提供服務，需要
公開其訓練資料來源，若是屬於未合法取得的訓練資料，即可能迎來著
作權人權利的行使 



人工智慧治理與著作權的關係 

 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  

 第3條是特別針對以科學研究為目的之文本與資料探勘的例外規定，
允許研究機構及文化遺產機構為進行科學研究目的之文本與資料探勘，
對其合法取得之著作或其他標的物進行重製及擷取。前述「合法取得」
包括付費訂閱的期刊、資料庫或網路上可以免費接觸的內容。而本條
適用的主體僅限非營利、公益之研究機構、圖書館、博物館等，適用
的情境有限。 

 第4條則為一般資料探勘之例外規定，允許為文本與資料探勘目的，
對合法可取得之著作及其他標的物進行重製及擷取。本條雖然適用主
體及目的均相當寬鬆，但還有其他對於著作權人的衡平規定，如第3
項規定，權利人可以明示保留不提供作為資料探勘使用，如對於公開
可於線上取得之內容，以機器可讀取之方式保留，即是前述《人工智
慧法》要求尊重著作權人Oup-out規範的基礎。 



AI所需大量預訓練資料要從哪裡來？ 

 大型生成式AI需要大量的資料進行預訓練，但目前最困擾的問題在於因
為權利碎片化的關係，不可能取得相關權利人對於將之用於AI訓練的合
法授權，目前各國對AI訓練資料的法律認定尚不明確 

 日本著作權法第30條之4規定，「著作物在下列情形或其他非以自己或他
人享受該著作物中思想或感情表達為目的之情形下，得在必要範圍內不
限使用方式為利用。但依該著作物之種類、用途及其利用方式可能對著
作權人不當地造成損害者，不在此限：…二、供資訊分析（係指從多數著
作物或其他大量資訊中，擷取涉及該資訊構成之語言、聲音、影像或其
他要素之資訊，進行比較、分類或其他解析之行為…）之用者。三、除
前二款情形外，供不涉及人之感知而利用於電子計算機資訊處理過程或
其他利用者。…」 

 台灣著作權法可能必須要透過修法處理比較明確，因為涉及後續應用 



合理使用判斷基準 

 著作權法第65條：「Ⅰ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 Ⅱ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
合理使用之情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
準： 
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 著作之性質。 

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 法院可以審酌其他的情形，但上述的四項基準一定要審酌，但也可能審
酌的結果是認為該案件中哪幾款基準比較重要，並不是每題25分，平均
分配分數 

 

 



將他人著作用於LLM預訓練資料的合理使用評估 

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利用的目的在於學習著作內容彼此間的關聯性，而
不是用於將之當作著作素材作為後續生成使用，應該是屬於正向評價 

 著作之性質：用於預訓練的資料，並沒有非某特定著作不可，但確實需
要大量、多元的著作，這在過去的著作權案例中未曾出現過，但預訓練
通常沒有特定用途，針對此點而言，應該是中性評價 

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AI訓練通常用到完整著作
（即令經過部分破壞，就著作權法而言，仍為幾乎全部的著作），就此
點而言，應該是負面評價 

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授權他人將自己的著作作
為AI訓練使用，應該是有潛在市場，但是否全部的著作都是如此評價呢？
可能並不盡然，因為，預訓練的資料需要的是Big Data，而不是傳統的
一對一授權，在沒有大量授權的機制之前，這一點恐怕也是中性評價 



AI訓練來源資料的合法性，
可能會成為未來自行訓練AI
的關鍵 

歐盟著作權指令有關文字與
資料探勘(Text and Data 
Mining, TDM)的例外規定，
若一般企業要適用，則須為
合法且尊重著作權人的方式
取得訓練資料 

歐盟人工智慧法要求透明度，
亦會適用在訓練資料的來源 



將他人著作用於微調訓練資料的合理使用評估 

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利用的目的在於學習著作內容彼此間的關聯性，而
不是用於將之當作著作素材作為後續生成使用，應該是屬於正向評價 

 著作之性質：用於微調訓練的資料，通常是特定領域或特定屬性的資料，
利用該等特定資料可以提昇LLM於特定領域生成成果之特殊性，高度可
能與訓練資料原用途相似，應該是負面評價 

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AI訓練通常用到完整著作
（即令經過部分破壞，就著作權法而言，仍為幾乎全部的著作），就此
點而言，應該是負面評價 

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微調訓練所需的資料較少，
多會因為訓練的目的選擇合適的資料，例如：NYTimes風格的新聞寫作
生成需求，此時授權市場是存在且可運作的，應該是負面評價 



https://aws.amazon.com/tw/what-is/retrieval-augmented-generation/ 



將他人著作用於RAG的資料庫的合理使用評估 

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RAG的運作相當於一部分適結至特定的知識庫（資
料庫），因為提供服務時會使用到該知識庫，所以，性質上與現行的資
料庫運作相當，訓練與利用須分離看待 

 著作之性質：可能要區分特定知識庫與像網際網路內容而有不同的對待，
網際網路公開內容需要再視是否有阻止AI搜尋等利用的協定 

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RAG作為知識庫在應用時，
通常用到完整著作（即令經過部分破壞，就著作權法而言，仍為幾乎全
部的著作），就此點而言，應該是負面評價 

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通常RAG所需的資料較少，
多會因為服務提供目的選擇合適的資料建置為知識庫（除網際網路開放
內容外），此時授權市場是存在且可運作的，應該是負面評價 







著作權制度一直走在追求動態平衡的路上 

 著作權法第1條：「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
家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 著作財產權是後天由人類依據社會發展需求設計出來的制度，本即有
追求不同利益衡平的必要 

 我國著作權法的設計，著作財產權的保護與著作財產權的限制可以想
像成是光譜的二端，中間都是透過授權的機制來處理，而授權又再區
分為個別授權與集體管理授權，著作財產權的限制另有法定授權（教
科用書等） 

 事實上，還有其他制度的可能，例如：著作重製設備或空白媒體的著
作權補償金機制（Copyright Levy）、強制授權或是集體管理團體的
延伸集體授權（Extended Collective Licensing） 

 制度的選擇，是價值的選擇，沒有好壞的問題，需要逐步趨向共識 

 

 



著作權制度一直走在追求動態平衡的路上 

 降低交易成本 

 明定著作財產權限制：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不能做的就要走授權
的機制來處理 

 針對非屬著作財產權限制的利用行為，也應該從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
來思考授權機制的規劃 

 AI訓練資料的集中管理平台：權利人自行訂價，僅透過科技降低授權
成本，但無法處理未上架的資料，權利人也不可能在全世界不同平台
上架，可能無法滿足AI訓練的全部需求 

 傳統集體管理制度：僅適用於具有一定商業市場的場景，若是沒有足
夠大的市場，無人有意願成立或參與集體管理組織的運作 

 著作權補償金機制：須搭配著作財產權限制及補償金的分配組織 

 

 



著作權法與抄襲 

 何謂「抄襲」？ 

 「抄」有「取」、「謄寫」之意；「襲」由「加衣服」而延伸有重複、
沿用、繼受的意思。抄襲一詞即指取用或沿用他人智慧創作在自己的
作品或產品之意 

 著作權法本文沒有出現過「抄襲」二字 

 通常所謂的「著作抄襲」，應該是指構成著作「重製權」或「改作權」
的侵害 

 重製類型的「抄襲」可能包括全部或部分著作的重製，通常是使用他
人著作作為創作素材 

 改作類型的「抄襲」是最具有爭議的侵權類型，因為改作者會投入自
己的創意進行創作活動，但其創作活動涉及他人表達的「取用」，許
多「二創」嚴格來說都是這類的侵權 



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3063號判決 

 認定抄襲之要件有二，即(1)接觸，(2)實質相似。主張他人之著作係抄襲
其著作者，應舉證證明該他人曾接觸被抄襲之著作，構成二著作實質相
似。 

 接觸 

 接觸分為直接接觸與間接接觸兩者態樣，間接接觸係指於合理之情況
下，行為人具有合理機會接觸著作物，均屬間接接觸之範疇。 

 實質相似 

 是否構成「實質近似」須以作者的「創意活動」之所在為主要判斷標
準。若二個著作就其整體看起來「大同小異」，因著作權法保護的是
作者的「創作」，所以，若是「大同」的部分，雙方都是參考某一些
相同來源的素材，而「小異」的部分，則是雙方各自創意所在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544 號 

 其中實質相似不僅指量之相似，亦兼指質之相似。在判斷圖形、攝影、
美術、視聽等具有藝術性或美感性之著作是否抄襲時，如使用與文字著
作相同之分析解構方法為細節比對，往往有其困難度或可能失其公平，
因此在為質之考量時，尤應特加注意著作間之「整體觀念與感覺」。而
在量的考量上，主要應考量構圖、整體外觀、主要特徵、顏色、景物配
置、造型、意境之呈現、角度、形態、構圖元素、以及圖畫中與文字的
關係，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反應或印象為判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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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生成式AI，還
是由使用者負實體
世界的法律責任 
雖然生成式AI是生
成新的內容，但並
沒有辦法保證所生
成的內容不會包含
其他人著作的全部
或部分，對於使用
他人著作的部分，
除在下提示時須注
意外，對外利用前
也須再次檢視 



觀念的抄襲不是抄襲？ 

 著作權法第10條
之1，「依本法取
得之著作權，其保
護僅及於該著作之
表達，而不及於其
所表達之思想、程
序、製程、系統、
操作方法、概念、
原理、發現。」 

 觀念相同，表達不
同，這類的參考不
會被認定為侵權 

 



觀念與表達並不那麼容易區分 

 2023年9月，北京
知識產權法院作出
一審判決：葉永青
立即停止涉案侵權
行為。法院認定，
葉永青的122件作
品侵害了西爾萬的
著作權，意即葉永
青在長時間、大面
積地抄襲西爾萬的
作品。 



智商法院111年度民著上字第4號 

 由是可知兩角色之發想來源並不相同，惟二者均係以擬人化
之方式表現，均具有較大之頭顱、短小之四肢、以及略顯分
開之雙眼…而將生物擬人化所為之創作，為符合「近似於人
類」之外觀認知，此類擬人化之生物其喜怒哀樂、言行舉止、
手舞足蹈等動作表現方式自屬有限，此類有限之表現方式自
不宜任由他人以著作之方式取得壟斷之地位，並排除他人之
使用。 

 就實質近似之判斷而言，固以一般理性閱聽大眾之標準為判
斷依據，惟著作所訴求之對象，非不得以之作為更細緻之判
斷依據。本件系爭二創作均係以幼童為訴求對象，幼童對於
擬人化角色間之細微差異較諸非訴求對象之成人而言更為敏
感，前揭所述系爭二創作間之差異不惟對一般成人而言已足
以分辨二者角色不同，對幼童而言，其間差異之效果將更形
放大 



生成式AI與吉卜力風 

 生成式AI使用大型語言模型（LLM），其演算
法的基礎在於類神經網絡，即嘗試以人類大腦
神經網絡的運作，模仿人類學習的方式然後透
過大量的資料訓練、校正、後訓練等，在算力
足夠的情形下，在許多領域表現已經超出人類
一般水準 

 著作權法在抄襲的議題上，會受到來自生成式
AI普及應用及快速進步極大的影響，輸入照片
（影像）生成吉卜力畫風的圖像，洗版社群網
站的頁面，然而，繪畫風格在傳統上是不受著
作權法保護的抽象概念 

 抄襲的標準可能會更嚴苛，因為生成式AI愈強
的創作表現，人類的創作保護可能會更作限縮 



依據他人照片繪製畫作-生成式AI也有類似問題 

 抄襲的認定，除原創
性的高低之外，不同
種類的著作，因創作
的方法、對外表現的
方式等均有所不同，
所以，判斷是否構成
抄襲時，可能會著重
不同的方向，甚至同
一類的著作，但屬性
不同可能判斷是否構
成侵權的方式也不同，
其中，又以跨著作種
類類別的案件最為複
雜 

 

 

 



如何降低生成式AI應用的著作權風險 

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LLM在預訓練階段的法律風險，因為並沒有合適的
大規模授權的機制，應該透過立法解決，至少不應有刑事責任 

 使用他人預訓練的LLM，依現行著作權法「工具」並不會污染「成果」，
例如：使用盜版軟體繪圖，並不影響該數位圖像受著作權法保護，而
「工具」本身若涉侵權，亦應由「工具提供者」負責，而與使用者無涉 

 LLM若作為一項威力強大的工具，仍可以技術中立的立場對待，亦即，
LLM模型本身不會主動去違法、侵權，關鍵還是人如何去使用這個技術 

 企業導入生成式AI，著作權風險的控管，其實就是回到「人」在使用生
成式AI相關技術，從服務建置到服務使用各階段風險評估與控管 

 熟習生成式AI服務，通常新領域的法律風險來自於不熟悉技術的背景 

 



如何降低生成式AI應用的著作權風險 

 優先在自己熟悉的領域應用生成式AI服務，自己的專業領域更容易判斷
生成式AI生成的成果是否可能涉及侵權風險 

 企業應如過去面對軟體、圖庫等議題，提供適當資源供員工為企業經營
目的使用LLM相關應用輸入時所需的資源，並留意數位資源相關授權文
件是否設有應用於生成式AI的限制 

 企業應建立資料治理機制，釐清企業合法掌握的資料，將各種AI應用所
需之資料合法性評估程序納入，並將企業所需LLM相關應用成果生成過
程及成果留存紀錄 

 應用生成式AI生成的成果做出適當的標示，讓使用者有機會評估是否信
任或使用 

 正式發布前透過外部的檢索確認是否有侵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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